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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生活环保又美丽。怎样设计出独具创意的环保标语？
以下是一些经典的环保标语范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禁放烟花爆竹安全宣传简报篇一

为积极响应上级部门下发的《宜昌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规定》，近日，杨岔路小学举行了“禁鞭，我们一起行动”
校园广播知识宣讲活动。

政教处主任丁xx宣读了《宜昌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
定》，并告诉同学们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不仅污染空气，
还会影响清洁卫生。同时爆炸声如雷贯耳，成为噪声公害。
每逢春节，由于燃放鞭炮而引起火灾，炸伤手臂、面部或眼
睛的事故屡见不鲜。丁主任向全校师生发出倡议：拒绝购买、
燃放烟花爆竹，并劝告自己的亲友、邻居不放烟花爆竹，众
人合力，共同维护我们的.生存环境，打造健康的家园。

据悉，早在元旦放假前，杨岔路小学就已启动了“禁鞭”主
题教育活动，并将此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落实。除广播宣讲
活动外，学校还通过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及电子显示屏
宣传，发挥学生的辐射带动作用，与家长共同学习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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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燃放是您的职责，依法燃放是您的义务，礼貌燃放是
您的优良品德；

3、烟花爆竹必须定点购买！



4、做严守禁放好市民，创安全礼貌新社区。

5、从严查处违法违规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6、移风易俗，禁燃爆竹

7、自觉遵守禁鞭规定，防止人身伤害、火灾事故的发生。

8、安全燃放是您的责任，依法燃放是您的义务，文明燃放是
您的优良品德；

9、依法燃放是你的权利，文明燃放是你的义务！

10、扎实开展烟花爆竹禁放工作，努力实现全县全面禁放目
标。

11、禁燃鞭炮少一点烦燥多一点安宁。

12、保障社会公共安全，自觉遵守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13、严禁非法销售，运输，携带，储存，燃放烟花爆竹；

14、公共安全，人人有责。严禁非法产、销、运、储烟花爆
竹。

15、禁止燃放鞭炮减少城市环境污染

16、禁止放鞭，民心所愿；城区禁鞭，人人有责。

17、禁放区禁燃烟花爆竹，你我共建礼貌幸福城市。

18、严格管理烟花爆竹，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19、建礼貌社区，请自觉禁放烟花爆竹。



20、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烟花禁放你我支持；

21、你我携手守护蓝天，不买不放烟花爆竹。

22、留住文明放鞭带来的喜庆

23、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禁放规定，共创宁静清新的生活环境！

24、想他人所想，建礼貌社区，做礼貌燃放人！

25、燃放烟花爆竹，别忘给他人休息空间！

26、严禁摆设灵堂，严禁从事封建迷信活动。

27、遵守禁燃禁放规定，市民需要健康和安宁。

28、坚决查处非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29、禁放规定在心中，欢乐安祥在家中。

30、从自身做起，不燃放烟花爆竹。

31、想他人所想，建文明社区，做文明燃放人！

32、坚决打赢禁放烟花爆竹的`人民战争。

33、做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文明市民，创安全燃放烟花爆竹
的和谐社区。

34、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还你我一个安宁祥和平安的春节。

35、规范烟花爆竹经营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6、移风易俗，崇尚礼貌，节俭办事。



37、积极举报违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共同维护温馨和谐美
丽家园！

38、检举、揭发非法经营、燃放烟花爆竹违法犯罪行为是每
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

39、自觉遵守禁鞭规定，共创宁静、安全、清新的生活环境！

40、坚决彻底取缔地下非法烟花爆竹作坊，严厉打击非法贩
运、运输烟花爆竹违法犯罪活动。

41、广泛开展“禁鞭”宣传教育，提高市民文明素质。

42、自觉遵守政府规定，烟花爆竹禁燃禁放从我做起。

43、禁鞭区内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加工）、储存、销
售、燃放烟花鞭炮。

44、当燃放烟花爆竹给您带来欢乐时，别忘了给他人留下安
全的空间。

45、禁放烟花爆竹，减少空气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障公
众健康！

46、禁放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共建礼貌美丽琼海。

47、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减少城市环境污染，保护唐尧蓝天
白云！

48、做知法守法公民，放合法烟花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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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工作，减少环境污染,消



除火灾隐患，保障公共财产和居民人身安全，使居民群众度
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春节。1月27日，文明社区组织志愿者积
极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居民群众发放《关于在县城城区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通知》讲述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
增强居民环保意识及安全防患意识。

下一步，文明社区将持续做好宣传、监督工作，营造全民参与
“禁放烟花爆竹，共建绿色家园”的`浓厚氛围，引导居民群
众用安全、文明、环保的方式度过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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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城区最严“禁鞭令”将于下月14日起正式实施。随州城
区各学校积极响应，开展了一系列“禁鞭”教育宣传活动，
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与环境保护意识，倡导教师、学生及学
生家庭共同参与“禁鞭”，共创宁静、安全、清新的生活环
境。

曾都区文峰学校副校长吴如冰介绍，禁鞭通告下达以后，学
校第一时间向教职工传达了市政府“禁鞭”工作要求。虽然
已放寒假，但老师们将通过家访、手机短信、qq、微信聊天等
方式，对学生进行“禁鞭”宣传教育，号召学生们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拒绝燃放烟花爆竹。

1月22日，曾都一中在教职工大会上开展了“禁鞭”宣传专题
教育，学校通过广播站、大屏幕、主题班会等向全校师生宣讲
“禁鞭”。

据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随州主城区禁鞭区涉及学校、
幼儿园77所，涉及师生7万余人。教育部门通过广泛宣传教育、
学校签订责任状、个人签订承诺书等形式全面推进“禁鞭”



工作，同时要求各学校在放假以前应致告学生家长一封信，
充分发挥学生的辐射带动作用，把“禁鞭”宣传深入到每一
个学生、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中，“小手拉大手”，共同摒
弃陋习，远离烟花爆竹，共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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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城区自20xx年1月1日起发出通告，驿城区全域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减少城市环境污染，
连日来，驿城区人民街道各社区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
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宣传、张贴宣传单、居民微信群、深
入物业企业对工作人员进行条例宣讲等方式，向商户、居民
宣传禁放烟花爆竹规定的重要意义，使更多的居民意识到燃
放烟花爆竹的危害，增强辖区内居民环保意识及安全防患意
识。

通过多样性的宣传工作，进一步增强了商户、居民对烟花爆
竹燃放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保护了环境，营造了自觉禁
放烟花爆竹的氛围。

记者了解到，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燃放烟花爆
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
爆竹的，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规定，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并处于100元以上500元以
下罚款；构成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
违反行为，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均有权制止、劝阻、举报。
举报电话“110”或“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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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终，正是烟花爆竹的'生产销售旺季。新湖街道近期全
面落实有关烟花爆竹摸排宣传工作，切实做到将安全隐患发



现在早、遏止在先。

新湖街道网格员深入辖区三边地带及城中村，紧盯辖区废旧
房屋、山林、废弃厂房等，检查是否存在非法生产、储存烟
花爆竹的设施；地毯式摸排辖区各类零售店等，加强社会面
流动销售烟花爆竹行为巡查上报，一旦发现违规行为移交有
关执法部门。截至1月4日，网格员累计摸排“三小”场所600
余家，仓库工棚、废弃厂房等40余处。

同时，网格员坚持巡检和宣传相结合，向各“三小”场所经
营者、管理者普及有关烟花爆竹管理的法律条规，引导经营
者合法经营，同时向店铺管理主体发放居家安全提示卡等宣
传资料，对安全用电用气、防火防爆等进行宣传，强化经营
者消防安全意识，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xx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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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12月6日，我局接群众举报：“阜南县方集镇一居民房
内储存大量烟花爆竹。”

接报后，阜南县烟花爆竹“打非”办公室，立即组织县公安
局、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方集镇政府等部门进
行核查，经核查群众举报属实。

现场共查扣非法储存烟花爆竹357件，目前已全部转移至阜南
县宇顺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仓库，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相关案件线索已移交属地派出所处理。

当前正值烟花爆竹销售旺季，非法销售、存储的现象有所增
加，阜南县应急管理局将加大宣传力度，着力营造良好社会
舆论氛围，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经营秩序，严禁“下店上宅、
前店后宅”及居民区经营储存超标违禁烟花爆竹，切实形成
全社会人人讲安全，人人防事故的良好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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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导群众文明、绿色、低碳过节，有效预防各类火灾事故
的`发生和减少环境污染。

近日，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县公安局、县城市管理局等单位在
辖区范围内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放专项执法排查及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巡查、暗访及群众举报等方式进行，重点对出租房
屋、废旧厂房、封闭式院落、集贸市场等场所进行“拉网
式”排查，并对经销过烟花爆竹的店铺和燃放过烟花爆竹的
区域进行重点巡查，确保不留安全隐患，不出安全事故。

同时，执法人员还向商户进行禁燃禁放政策宣传。

县商务中心区派出所所长：“我们将继续绷紧安全弦、拧紧
安全阀，强化巡查监管，做到‘检查不漏不缺、风险严管严
控’，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力争安全隐患不冒头，守好把
牢烟花爆竹安全关，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保驾护航。”


